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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〆據訴，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審理 100 年度

重上更（三）字第 50 號渠等涉犯貪污（詐領

「社團補助款」及收取「小型工程及設備補

助款」賄款）等案件，遽為有罪判決，提起

上訴，復遭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516

號判決駁回確定，損及權益等情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〆 

一、有關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0 年度重上更（三）字

第 50 號判決，審理陳訴人楊○穗等 17 人涉及貪污治

罪條例案件，依確信法律見解所為判斷及審判裁量

權之行使，已詳敘證據取捨認定之理由，尚難認原

判決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之理由有何違誤之

處々又最高法院認原審證據之取捨、事實之認定，

並未違背法令，駁回陳訴人等第三審之上訴，亦難

認有違失之處。另本案最後事實審法院判決認定議

員對社團補助款、小型工程及設備補助款之建議為

「法定職權」，而為有罪判決，而最高法院則改以係

「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」之見解，為有罪判決

，二者法律見解雖有歧異。然最高法院上開見解，

與該院 58 年台上字第 884 號判例、94 年度台上字第

5045號判決及 99年度台上字第 7078號判決意旨之相

關見解，並無違背之處。且於審判制度上，設有審

級救濟制度，二、三審法院針對具體個案法律適用

之見解如有不同，下級審法院應依上級審法院所明

確表示之法律見解為裁判。而有關法律見解之範疇

，屬審判核心事項，自應尊重法院判決基於法之確

信所為之判斷。 

(一)「證據之證明力，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。但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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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。」為刑事訴訟法第

155 條第 1 項所明定。又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自由

判斷之，為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 269 條（現行法第

155 條）所明定，此項自由判斷職權之行使，苟係

基於普通日常生活之經驗，而非違背客觀上應認為

確實之定則者，即屬合於經驗法則，不容當事人任

意指摘（最高法院 30 年上字第 597 號判例參照）。

按法官適用法律之見解、證據及證明力之分析取捨

等，為司法權之固有核心領域範圍，基於權力分立

原則，監察權當予以尊重，倘無明顯違背一般經驗

及論理法則，即難遽以論斷有何違失。 

(二)查本案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0 年度重上更（三

）字第 50 號判決，判處陳訴人楊○穗等 17 人涉及

貪污案件有罪之理由略以〆 

１、楊○穗部分〆 

(１)利用職務上之機會，詐取財物部分（計詐得

719,000 元）〆 

<１>關於附表Ａ編號一、二部分（○聯青溪分會

臺東縣支會東河支分會 85 年 7 月 15 日

144,000 元、85 年 9 月 23 日 75,000 元）〆 

․依證人即陽○山商品行負責人李○源（同時

是「萬○行」實際負責人）於 89 年 8 月 16

日偵查中證詞，並有黏貼憑證上之收據 3紙

在卷可稽。證人李○源於原審證述時，亦

一再陳明確有上開買賣，可見被告楊○穗

個人與陽○山商品行間，在形式上有 14 萬

4 千元及 7 萬 5 千元之商品交易等情，應堪

認定。惟被告楊○穗若確有以如附表Ａ編

號一、二所示之補助款，支付向陽○山商

品行購物之款項，即可要求證人李○源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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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26 萬 9 千元（即 14 萬 4 千元、5 萬元、7

萬 5 千元發票各 1 張）或 23 萬 5 千元（即

14 萬 4 千元、5 萬元、4 萬 1 千元發票各 1

張）等發票，何需再向證人李○源索取陽○

山商行空白之收據，然後自行填上 7萬 5千

元，連同證人李○源前所開立之發票，持

向臺東縣政府辦理如附表Ａ編號一、二補

助款核銷事宜〇此一舉動與一般經驗法則

有違。 

․再者，依證人即○聯東河支分會帳務人員

吳○南於 89 年 8 月 17 日東機組及偵查中證

詞，並有○聯東河支分會收支日記簿、○

華婦女反共聯合會後備軍人分會第 21 支會

臺東縣東河鄉農會存摺明細、臺東縣政府

144,000 元、75,000 元補助款領據、收據（

辦理東河鄉各村落豐年祭活動、委員幹部

聯誼）、楊○穗議員服務處 85 年 7 月 15 日

、85 年 9 月 23 日函在卷可佐，足見證人吳

○南於東機組及偵查中之證詞與事實相符

，堪以採信。再者，依卷附本項補助款（14

萬 4 千元、5 萬元、7 萬 5 千元）之領據上

均記載「自領」字樣，係由被告楊○穗自行

於社團負責人欄簽名具領，及證人吳○南

所記載該社團收支日記簿上載有被告楊○

穗其餘補助款之入帳（8 月 17 日入帳 5 萬元

及 9 月 25 日入帳 7 萬 5 千元）暨該社團存

款存摺明細，完全沒有本項 14 萬 4 千元補

助款之記錄。益徵被告楊○穗前開 14 萬 4

千元之消費，並未用於○聯東河支分會，

該會就 14 萬 4 千元之補助、核銷等經過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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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不知情，可見該 14 萬 4 千元補助款應

係被告楊○穗作為私人公關之用，完全與

○聯東河支分會無關。至於 7萬 5千元之補

助款雖有小部分絲巾用以贈送該支分會之

人員，惟全部補助款均由被告楊○穗取走

用於不明用途之情形，顯見被告楊○穗係

因從證人吳○南處取走全數補助款，恐落

人口實所為事後補助措施，並非確有補助

該支分會之意。 

․證人吳○南於原審審理時雖改稱〆14 萬 4

千元是配合辦理原住民豐年祭，東機組調

查時，伊不知道有這樣的經費々另 7萬 5千

元係用於聚餐及絲巾云云。惟查〆證人吳

○南係因其配偶吳○甘擔任○聯青溪分會

總幹事，為協助吳○甘才擔任○聯青溪分

會帳務人員，管理有關會務之帳證登載等

工作，依其身分及職掌對於該社團經費之

收入、支出理應知之甚稔，詳實記載，豈

有不知補助款用於何處之理〇且證人吳○

南於東機組製作筆錄日期為 89 年 8 月 17 日

，較接近 85 年社團補助款核撥時日，製作

筆錄當時又未受到外界之干擾，其既已清

楚為如上之證述，並於檢察官覆訊時肯定

再三，卻於 91 年 7 月原審審理時，突然憶

起該補助款之去處，顯不合常理。是證人

吳坤○此部分證詞，無非係事後迴護被告

楊○穗之詞，不足採信。 

․參以卷附○聯東河支分會補助款領據、陽

○山商品行核銷收據、被告楊○穗服務處

函各 2件，足認被告楊○穗確以私人消費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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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偽充○聯東河支分會會務花費所產生之

憑證，使臺東縣政府人員陷於錯誤核撥補

助款，詐得此筆款項，是被告楊○穗如附

表Ａ編號一、二所示之犯行，事證明確，

所辯取得之補助款悉數向陽○山商品行購

買商品後，用於補助○聯東河支分會云云

，不足採信，犯行堪以認定。 

<２>關於附表Ａ編號三部分（○山青商會 86 年 7

月 15 日 250,000 元）〆 

․依證人即○山青商會理事兼副總幹事林○

崇於 89 年 7 月 25 日東機組及偵查中證詞。

足認林○崇、陳○光二人為圖補助，明知

林○力所持核銷單據不實，並有獲取不法

利益之意圖，仍配合林○力進行核銷。證

人即共同被告林○力於 89 年 9 月 7 日偵查

及於 91 年 7 月 4 日原審審理時亦證稱〆伊

持○伸商行內容不實之發票予○山青商會

辦理核銷，伊自○山青商會領取 25 萬元後

，即將該筆 25 萬元補助款全數交予被告楊

○穗等語。被告楊○穗雖辯稱〆係當時議

長邱○華要求其補助○山青商會云云。惟

查〆證人陳○光、林○崇於原審審理時均

證稱〆邱○華非○山青商會會員，渠等不

認識邱○華，係透過同案被告林○力向縣

議員爭取補助款等語，邱○華既非○山青

商會會員，亦不認識證人陳○光、林○崇

，邱○華與○山青商會並無淵源，並無請

託被告楊○穗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之必要

，是被告楊○穗此部分所辯，顯屬虛妄，

不足採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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․證人陳○光於原審審理時雖改稱〆被告楊

○穗、周○雯補助之此部分款項共 75 萬元

，尚包括購買野狼化石及蛇化石之費用云

云。惟查〆此與其前述證詞不相符合，且

與證人林○崇所證情節亦相歧異，並為共

同被告林○力於原審審理時當庭否認此筆

補助款與野狼化石、蛇化石有何相關，何

況證人林○崇再於 89 年 7 月 26 日調查站證

述，蛇化石及野狼化石一事與補助款無關

，證人陳○光於原審前開證言顯係事後迴

護被告楊○穗之詞，委無可採。 

․綜上，證人林○崇、陳○光及共同被告林

○力之證述可知，被告楊○穗此項補助款

，名義上係補助○山青商會辦理活動，但

實際上該筆款項核撥後全數流回被告楊○

穗之手，並未用於○山青商會之任何開銷

。參以卷附之○山青商會領據、○伸商行

發票、被告楊○穗服務處函各 1件，足認被

告楊○穗與林○力、○山青商會人員陳○

光共同以不實消費單據偽充○山青商會活

動所產生之憑證，使臺東縣政府承辦人員

陷於錯誤核撥補助款，而詐得此筆款項。

是被告楊○穗如附表Ａ編號三部分之犯行

，事證明確，所辯取得之補助款悉數補助

○山青商會云云，不足採信，犯行堪以認

定。 

<３>關於附表Ａ編號四部分（基督教長老教會○

蘭分會 86 年 9 月 5 日 250,000 元）〆 

․依證人即基督教長老教會○蘭分會牧師陳

○郎於 89 年 7 月 25 日東機組及於 89 年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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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日偵查中訊問時證詞。另於 91年 7月 3

日原審證述〆伊未看過 86 年 9 月 5 日楊○

穗服務處函和領據，領據上之字跡和印章

不是伊的，也不是王○妹、葉○雲之字跡

。同案被告林○力於 89 年 8 月 10 日東機組

調查、偵查及原審 91 年 7 月 4 日審理時亦

證稱〆○蘭分會 86 年之工程，伊確實有跟

被告楊○穗接觸，被告楊○穗始開立楊○

穗議員服務處 86 年 9 月 5 日穗字第 1031 號

函，至被告楊○穗此部分補助款，伊自太

麻里地區農會領出補助款後，扣除發票稅

金 5 萬元，交予被告楊○穗 20 萬元（按於

原審雖先證述係領回 25 萬元，然經檢察官

、辯護人及審判長相繼追問後確認有先扣

除 5萬元之營業稅，故應以扣除營業稅後交

付 20 萬元為實在）等語。 

․日○行之實際負責人林○力明知實際上並

無交易之不實事項，仍開立日○行 86 年 9

月 8 日 25 萬元之統一發票之會計憑證，此

外，前往臺東縣政府領取此筆補助款支票

者係林○力之職員羅麗琴，將支票兌現之

人則為林○力本人，此據林○力自承在卷

，並經向臺東縣政府函調本項補助款支票

兌付明細，其上載明本件補助款支票係羅

○琴所領取無訛，並無○蘭分會人員參與

其中，足證林○力之證詞可採。而本件補

助款於林○力扣除 5萬元之營業稅後，全由

被告楊○穗獨得，○蘭教會未得絲毫利益

，已如前述，是○蘭分會就此筆補助款應

不知情，自無授權林○力另刻○蘭分會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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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製作領據之可能。此外，本筆補助款領

據上陳○郎印章及葉○雲印章並非其等本

人所有，已據證人陳○郎及葉○雲於偵查

中證述綦詳。又觀之此部分補助款領據上

之○蘭教會、陳○郎、王○妹、葉○雲等 4

枚印文，與證人陳○郎交付共同被告林○

力蓋用於 86 年度吳○福補助款領據上之印

文確實不同，並有此 6 枚印章（2 紙領據上

不同之 2 批印章）於林○力住所扣案可稽，

堪認製作此筆補助款領據所用之印章，顯

係林○力未經陳○郎等人之同意委請某不

詳姓名年籍且不知情之成年刻印業者所偽

刻，再以該偽造○蘭教會、陳○郎、王○

妹、葉○雲等 4枚印章，在○蘭分會被告楊

○穗 86 年度補助款領據上用印，偽造表示

○蘭分會業已向臺東縣政府領到社團補助

款之意之領據私文書，提出臺東縣政府以

為行使等情，至為灼然。 

․綜合上開證人陳○郎及林○力之證詞可知

，○蘭分會 86 年度所施作之鐵皮屋工程於

86 年 2 月底、3 月初完工，係以吳○福 86

年之補助款給付，被告楊○穗此部分之補

助款撥款時間是 86 年 9 月 9 日，距工程完

工日期已有半年之久，此外，○蘭分會並

無其他工程，亦未收受其他縣議員之補助

款。換言之，被告楊○穗此部分之補助款

，實際上並未用於○蘭分會，而由林○力

領出後扣除 5 萬元之營業稅後，剩餘 20 萬

元交付被告楊○穗花用。參以卷附○蘭教

會 86 年 9 月 9 日 25 萬元補助款之領據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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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行 86 年 9 月 8 日核銷 25 萬元發票（名義

上負責人是陳○明）、被告楊○穗議員服務

處 86 年 9 月 5 日函各 1 件，足見被告楊○

穗與林○力係基於意圖為彼等不法所有之

犯意聯絡，共同以虛開之不實單據偽充○

蘭分會活動所產生之消費憑證，並偽刻○

蘭分會及其人員之印章，藉以偽造領據，

持向臺東縣政府承辦人員行使，致其陷於

錯誤核撥補助款，而詐得此筆款項，是被

告楊○穗與林○力如附表Ａ編號四部分之

犯行，事證明確。所辯取得之補助款悉數

補助○蘭分會云云，不足採信，犯行堪以

認定。 

(２)對於職務上行為，收取林○力所交付賄賂部

分經查〆 

<１>被告楊○穗確有收受林○力交付如附表甲

編號一所示之賄款（87 年度 231,640 元），

業據證人林○力證述明確。證人即時任○

鳥國小校長陳○昇、時任○達國小校長邱

○德、時任○茂國小校長鍾○慶、時任○

王國小校長陳○服於東機組均證稱〆附表

一所示○鳥、○達、○王、○茂等國小之

核銷憑證所示商品，並非其等主動向縣議

員爭取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，均係林○力

主動至學校販售，比價之廠商估價單、預

算書、比價紀錄表亦係林○力提供或協助

製作，未經正式比價程序等語。 

<２>被告楊○穗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如附表一

所示之學校、機關，均係由林○力擔任實

際負責人之國○行、日○行及○伸商行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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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，有如附表一所示之核銷憑證在卷可參

。稽之上開所述，經核與證人林○力之證

詞相符，且每位議員補助款均係定額，補

助何單位涉及議員職權之行使及其與選民

之關係，當甚為慎重，絕非一介商人之林

○力得一手操控，故證人林○力若未獲被

告楊○穗授權，於申請時被告楊○穗如何

同意以其每年度有限之補助款補助各該學

校〇由此足以證明各校所取得之上開設備

，確均經由證人林○力主導，而由被告楊

○穗同意撥給補助款，並由林○力提供預

算書、估價單等資料，而取得系爭設備之

採購，則證人林○力證稱因此交付賄款予

被告楊○穗之證詞，應可信為實在，足以

認定被告楊○穗指示補助附表一所示團體

與其收受賄款間有對價關係之事實。 

<３>綜上，足認被告楊○穗確有對於其職務上

之行為收受證人林○力所交付之賄款，被

告楊○穗之犯行事證明確，所辯不足採信

，犯行堪以認定。 

２、鄭○輝煌部分〆 

(１)利用職務上之機會，詐取財物部分，關於附

表Ｂ編號一、二部分（臺東縣○興國際獅子會

88 年 6 月 22 日 45,000 元、88 年 10 月 19 日

100,000 元，扣除實際消費之 7,400 元，計詐

得 137,600 元）〆 

<１>依證人即 87 年至 89 年擔任○興獅子會財務

林○正於 89 年 8 月 17 日東機組及偵查中證

詞。其於 96 年 5 月 28 日偵訊時亦供稱有將

補助款交還予施○清、王○堅、鄭○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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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○峰、黃○，其中王○堅之補助款是林

○義帶到其會計事務所辦公室取回，其他

都是其交給議員等語，林○正並於該案臺

東地院審理時坦承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

。證人即○興獅子會會長林○義於 89 年 8

月 17 日東機組及偵查中訊問時證稱〆如附

表Ｂ編號二所示之補助款，係林○正提領

予伊，伊再持往臺東縣議會交給被鄭○煌

等語。而其本人被列為被告之貪污等案件

於 96 年 5 月 28 日偵訊時亦供稱上開證述內

容真實々並於其被訴與鄭○煌等人共犯貪

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利用職務

上之機會詐欺取財及刑法第 214條之使公務

員登載不實罪嫌之案件，於臺東地院坦承

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。 

<２>另該院函請臺東縣政府提供 87 年 8 月及 88

年 9 月間在演藝廳辦理「心海羅盤」講座乙

案，據該府 101 年 7 月 27 日函覆結果〆足

見 88 年 8 月間「心海羅盤」葉教授專題演

講之主辦單位是臺東縣政府，並非○興獅

子會。且無○興獅子會為協辦單位之證據

。況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87 年 9 月 17 日東縣

文推字第 2201 號函覆臺東縣○興獅子會同

意於 87 年 9 月 27 日 14 時至 17 時止使用該

中心中山堂演藝廳辦理「心海羅盤」講座。

主辦單位雖然是臺東縣○興獅子會，然對

照卷附之○興獅子會領據、○興獅子會用

以核銷之單據、被告鄭○煌服務處函各 2份

，並無一與「心海羅盤」講座或演講後之餐

會有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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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３>綜上，可見被告鄭○煌名義上雖發函補助

○興獅子會，然實質上卻藉虛偽之核銷過

程，將補助款絕大部分取回供己花用。參

以卷附之○興獅子會領據、○興獅子會用

以核銷之單據、被告鄭○煌服務處函各 2份

，足認被告鄭○煌與證人林○正、林○義

共同以鄭○煌個人之消費單據偽充○興獅

子會活動所產生之單據，使臺東縣政府承

辦人員陷於錯誤核撥補助款，而連續詐得

該數筆款項。是被告鄭○煌如附表Ｂ編號

一、二所示之犯行，事證明確，所辯取得

之補助款悉數補助○興獅子會云云，不足

採信，犯行堪以認定。 

(２)對於職務上行為，收取林○力所交付賄賂部

分〆 

<１>被告鄭○煌確有收受林○力交付如附表甲

編號二所示之賄款（88 年度 104,730 元、89

年度 36,000 元，總額 140,730 元）），且林

○力於 87 年 4 月遭羈押前，因正逢議員選

舉，議員候選人均亟需競選資金，林○力

即以預借資金之方式，先行與議員候選人

約定日後補助款由其處理，故 88、89 年度

之賄款均已預先支付，業據證人林○力證

述明確。證人即時任○田社區發展協會會

員陳○光、理事長陳○章、時任○豐社區

發展協會理事長李○瀟、○山青商會會長

馮○嚴、○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林○郎

、○源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劉○堡、○山

民眾服務社主任蔡○定、○埔社區發展協

會理事長謝○成於東機組分別證稱〆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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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所示○田社區發展協會、○源社區發展

協會、○豐社區發展協會、○山青商會、

○桑社區發展協會、○埔社區發展協會之

核銷憑證所示商品，並非其等主動向縣議

員爭取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，均係林○力

或其職員，主動前來宣稱有縣議員之補助

款可運用，核銷所須之文件亦係林○力提

供或協助製作等語。 

<２>被告鄭○煌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如附表二

所示之單位，均係由林○力擔任實際負責

人之○豐商行、○豐企業社得標，有如附

表二所示之核銷憑證在卷可參。稽之上開

所述，經核與證人林○力之證詞相符，且

每位議員補助款均係定額，補助何單位涉

及議員職權之行使及其與選民之關係，當

甚為慎重，絕非一介商人之林○力得一手

操控，故證人林○力若未獲被告鄭○煌授

權，於申請時被告鄭○煌如何同意以其每

年度有限之補助款補助各該學校〇且從林

○力遭羈押亦如原約定履行補助，由此足

以證明各校所取得之上開設備，確均經由

證人林○力主導，而由被告鄭○煌同意撥

給補助款，並由林○力提供預算書、估價

單等資料，而取得系爭設備之採購，則證

人林○力證稱因此交付賄款予被告鄭○煌

之證詞，應可信為實在，足以認定被告鄭

○煌指示補助附表二所示團體與其收受賄

款間有對價關係之事實。綜上，足認被告

鄭○煌確有對於其職務上之行為收受林○

力所交付之賄款，被告鄭○煌於事實欄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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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二所載之犯行事證明確，所辯不足採信

，犯行堪以認定。 

３、王○堅部分〆 

(１)利用職務上之機會，詐取財物部分，經查，

關於附表 C 編號一、二（臺東縣○興國際獅子

會 87 年 8 月 3 日 50,000 元、88 年 8 月 3 日

80,000 元，計詐得 130,000 元）部分〆 

<１>證人林○正於 89 年 8 月 17 日東機組及偵查

中訊問時證稱〆用以核銷被告王○堅 87 年

5 萬元補助款之「我○家餐廳」收據，係被

告王○堅持空白收據要伊填寫，據以辦理

核銷，補助款核撥後，伊領現金親自拿到

議會交給王○堅々88 年 8 萬元補助款的發

票，則係被告王○堅自行取得要伊代為核

銷，補助款核撥後，伊即依被告王○堅之

指示將之領出後交給會長林○義，由林○

義轉交予被告王○堅，王○堅在補助款下

來前告知伊此項補助款下來時要還給他，

而此 2項補助款核銷發票，均與○興獅子會

無關等語。證人林○義於東機組及偵查中

訊問時證稱〆88 年被告王○堅補助之 8 萬

元（即附表Ｃ編號二部分），係證人林○正

領出後將現金交予伊，由伊持至臺東縣議

會交予被告王○堅，王議員在錢撥下之前

，就告知伊錢要拿回去等語。 

<２>綜上，可知被告王○堅雖名義上發函補助

○興獅子會，然實質上卻藉虛偽之核銷過

程，將補助款全數取回供己花用。參以卷

附之○興獅子會領據、餐廳核銷單據及王

○堅服務處函各 2紙，足認王○堅與○興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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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會人員林○正或林○義共同以被告王○

堅個人消費單據偽充○興獅子會會務活動

所產生之憑證，使臺東縣政府承辦人員陷

於錯誤核撥補助款，連續詐得此 2筆款項，

是被告王○堅如附表Ｃ編號一、二所示之

犯行，事證明確，所辯取得之補助款悉數

補助○興獅子會舉辦心海羅盤演講活動云

云，不足採信，犯行堪以認定。 

(２)對於職務上行為，收取林○力所交付賄賂部

分〆 

<１>被告王○堅於 89 年 10 月 12 日東機組及偵

查中坦認如附表三所示之受補助單位（臺東

縣○車同業工會、東河鄉○蘭老人會、池

上鄉○原社區發展協會）、物品及金額「全

權委託林○力代為處理」、「部分有交給他

（指林○力）處理，和他說好將 250 萬元的

補助款交給他處理。且被告王○堅確有收

受林○力交付如附表甲編號三所示之賄款

（88 年度 49,880 元），林○力於 87 年 4

月遭羈押前，因正逢議員選舉，議員候選

人均亟需競選資金，林○力即以預借資金

之方式，先行與議員候選人約定日後補助

款由其處理，故 88、89 年度之賄款均已預

先支付，業據證人林○力於證述明確。 

<２>證人即時任臺東縣○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

理事長郭○橋、時任池上○原社區發展協

會理事長吳○添、時任臺東縣東河鄉○蘭

老人會理事長張○松、會計江○萍於東機

組證稱〆附表三所示○車貨運同業公會、

○原社區發展協會、○蘭老人會之核銷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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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所示商品，並非其等主動向縣議員爭取

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，均係林○力或其職

員，主動前來宣稱有縣議員之補助款可運

用，核銷所需之文件亦係林○力提供或協

助製作等語。 

<３>被告王○堅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如附表三

所示之單位，均係由林○力擔任實際負責

人之○豐商行及被告林○力向其調貨之○

賃實業有限公司得標，有如附表十四所示

之核銷憑證在卷可參。稽之上開所述，經

核與證人林○力之證詞相符，且每位議員

補助款均係定額，補助何單位涉及議員職

權之行使及其與選民之關係，當甚為慎重

，絕非一介商人之林○力得一手操控，故

證人林○力若未獲被告王○堅授權，於申

請時被告王○堅如何同意以其每年度有限

之補助款補助各該學校〇且從林○力遭羈

押亦如原約定履行補助，由此足以證明各

校所取得之上開設備，確均經由證人林○

力主導，而由被告王○堅同意撥給補助款

，並由林○力提供預算書、估價單等資料

，而取得系爭設備之採購，則證人林○力

證稱因此交付賄款予被告王○堅之證詞，

應可信為實在，足以認定被告王○堅指示

補助附表三所示團體與其收受賄款間有對

價關係之事實。 

<４>綜上，足認被告王○堅確有對於其職務上

之行為收受林○力所交付之賄款，被告王

○堅於事實欄壹、二所載之犯行事證明確

，所辯不足採信，犯行堪以認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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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王○賢部分〆 

(１)利用職務上之機會，詐取財物部分，附表 D編

號一、二所示（○興宮管理委員會 86 年 7 月

25 日 180,000 元、○雲宮管理委員會 86 年 8

月 10 日 250,000 元，扣除實計補助○雲宮 3

萬元，共詐得 40 萬元），經查〆 

<１>證人即○雲宮住持林○松（90 年 12 月 2 日

歨）之妻林○蘭於 89 年 7 月 26 日東機組、

偵查及原審證詞，核與證人林○松於東機

組及偵查中訊問時證述之情節相符，復有

卷附之臺東縣（市）政府寺廟登記證及臺灣

省臺東縣寺廟登記表影本各 1 紙（其上管理

人繼承慣例欄載明「家屬繼承」）、臺東縣

政府憑證黏貼單（臺東○雲宮 25、18 萬元

）、○興宮領據（25 萬元）、86 年 7 月 25

日及 8 月 10 日王○賢議員服務處函、臺東

縣政府付款憑證（含縣庫支票，25、18 萬元

）、縣庫支票背面受款人簽名（臺東○雲宮

、○興宮）、臺灣企銀存摺存款存入憑條（

25、18 萬元）、臺灣企銀存摺存款取款條（

25、18 萬元）、臺灣企銀臺東○雲宮林○松

帳戶開戶資料 2紙、臺灣企銀營業部臺東○

雲宮林○松帳戶對帳單 1份可資佐證。綜上

證人林○蘭及林○松上開之證述及卷附之

對帳單，可知如附表 D 編號一、二所示共

43 萬之補助款，係被告王○賢攜○雲宮負

責人林元松前往臺灣企銀開立戶頭後，自

行由該帳戶全數提領，僅留 3萬元於○雲宮

等情，應堪認定。 

<２>依被告王○賢服務處就附表 D編號二部分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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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補助函及被告王○賢核銷此項補助所出

具之「○興宮領據」載明〆向○雲宮管理委

員會領到贊助辦理中元普渡廟會活動 25 萬

元等語，可見被告王○賢補助○雲宮之 25

萬元實係以「配合友廟（即○興宮）辦理中

元普渡廟會活動」為目的，惟證人林○蘭、

林○松身為○雲宮宮務負責人竟未聽聞過

「○興宮」之名，對補助○興宮乙節亦毫不

知情，足認被告王○賢以補助○雲宮 25 萬

元之名義轉助○興宮，顯係其個人決策，

與○雲宮根本無關。況○雲宮之人員既完

全不知有此項贊助，被告辯稱其為副主任

委員有權自己具名領取云云，顯然不足為

此項補助款用於社團之證明。 

<３>被告王○賢雖辯稱〆○雲宮、○興宮之補

助款均用於廟會活動上云云。惟查〆如果

此部分補助款確實用於○雲宮，直接補助

○雲宮活動即可，又何必輾轉以「補助○興

宮」之名義建議補助○雲宮〇更何必費心製

作○興宮領取○雲宮補助之領據以達核銷

目的〇證人即○興宮管理委員會會計兼總

務施○滿於東機組及偵查中證稱〆伊並未

領過如附表 D編號一、二所示之補助款，該

筆款項作何用途伊並不清楚，要問被告王

○賢，○興宮並無銀行帳戶，故有時會透

過廟友之帳戶來兌現支票，而○興宮所使

用之帳戶為伊在臺東企銀之私人帳戶，伊

之印章均置於宮中專做廟務會計使用等語

。可知如附表Ｅ編號一、二所示之補助款

，證人施○滿並未經手該筆款項，亦不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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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該筆補助款用於何處，以證人施○滿擔

任○興宮會計兼總務之身分，果若該 2筆補

助款確有用於○興宮之廟會活動，其焉有

不知之理〇 

<４>綜上，可知被告王○賢雖名義上發函補助

○雲宮、○興宮，然實質上卻藉虛偽之核

銷過程，將補助款取回供己花用。參以卷

附之○雲宮、○興宮領據、被告王○賢服

務處函、補助○雲宮 25萬元、○興宮 18萬

元支票、取款憑條，足認被告王○賢利用

其本身即為○興宮負責人及持有○雲宮負

責人印章、身分證、宮印及帳戶之機會，

以○興宮與○雲宮之領據向臺東縣政府辦

理補助款核銷事宜，使臺東縣政府承辦人

員陷於錯誤核撥補助款，而詐得此 2筆款項

，是被告王○賢如附表 D所示之犯行，事證

明確，所辯領得之補助款悉數用於補助○

雲宮、○興宮云云，不足採信，犯行堪以

認定。 

(２)對於職務上行為，收取林○力所交付賄賂部

分〆 

<１>被告王○賢確有收受林○力交付如附表甲

編號四所示之賄款（85 年度 115,792 元、86

年度 198,600 元，總額 314,392 元），業據

證人林○力證述明確。證人即時任○鳥國

小校長陳○昇、時任○和國小校長甘○昌

、時任○樂國小校長陳○正、時任○安國

小校長陸○男、時任○園國小校長曾○雄

、時任○田國小校長張○和於東機組證稱

〆附表四所示○鳥、○樂、○和、○園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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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田、○安等國小之核銷憑證所示商品，

並非其等主動向縣議員爭取建議臺東縣政

府補助，均係林○力主動至學校販售，比

價之廠商估價單、預算書、比價紀錄表亦

係林○力提供或協助製作，未經正式比價

程序等語。 

<２>被告王○賢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如附表四

所示之學校，均係由林○力擔任實際負責

人之○鑫行及○伸儀器行得標，有如附表

四所示之核銷憑證在卷可參。稽之上開所

述，經核與證人林○力之證詞相符，且每

位議員補助款均係定額，補助何單位涉及

議員職權之行使及其與選民之關係，當甚

為慎重，絕非一介商人之林○力得一手操

控，故證人林○力若未獲被告王○賢授權

，於申請時被告王○賢如何同意以其每年

度有限之補助款補助各該學校〇由此足以

證明各校所取得之上開設備，確均經由證

人林○力主導，而由被告王○賢同意撥給

補助款，並由林○力提供預算書、估價單

等資料，而取得系爭設備之採購，則證人

林○力證稱因此交付賄款予被告王○賢之

證詞，應可信為實在，足以認定被告王○

賢指示補助附表四所示團體與其收受賄款

間有對價關係之事實。 

<３>綜上，足認被告王○賢確有對於其職務上

之行為收受林○力所交付之賄款，被告王

○賢於事實欄壹、二所載之犯行事證明確

，所辯不足採信，犯行堪以認定。 

５、林○妹部分，對於職務上行為，收取林○力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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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付賄賂〆 

(１)被告林○妹確有收受林○力交付如附表甲編

號七所示之賄款（83 年度 229,400 元），業據

證人林○力證述明確。證人即時任○良國小

校長陳○昇（原名陳○深）、時任○武國小校

長黃○修、時任○王國小校長陳○服、時任

○榮國小校長高○立於東機組均證稱〆附表

八關於○良國小、○武國小、○王國小、○

榮國小之核銷憑證所示商品，並非渠等主動

向縣議員爭取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，均係林

○力主動至學校販售，比價之廠商估價單、

預算書、比價紀錄表亦係林○力提供或協助

製作，未經正式比價程序等語。證人陳○服

、黃○修、陳○昇並於原審審理時亦分別證

稱〆○王國小並未主動向外招商，是商人主

動提供目錄々是林○力到學校跟總務說有議

員補助我們，縣政府核准後，經過他辦手續

（見原審卷 7 第 160 頁）々學校接到縣政府通

知前，林○力有事先來過，提供一些資料等

語。 

(２)被告林○妹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如附表七所

示之學校，均係由同案被告林○力擔任實際

負責人之○鑫行及一○行得標，有如附表七

所示之核銷憑證在卷可參。稽之上開所述，

經核與證人林○力之證詞相符，且每位議員

補助款均係定額，補助何單位涉及議員職權

之行使及其與選民之關係，當甚為慎重，絕

非一介商人之林○力得一手操控，故證人林

○力若未獲被告林○妹授權，於申請時被告

林○妹如何同意以其每年度有限之補助款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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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各該學校〇由此足以證明各該學校所取得

之上開設備，確均經由證人林○力主導，而

由被告林○妹同意撥給補助款，並由林○力

提供預算書、估價單等資料，而取得系爭設

備之採購，則證人林○力證稱因此交付賄款

予被告林○妹之證詞，應可信為實在，足以

認定被告林○妹指示補助附表七所示學校與

其收受賄款間有對價關係之事實。 

(３)綜上，依據證人林○力之供述及卷附核銷憑

證，足認被告林○妹確有對於其職務上之行

為收受林○力所交付之賄款，被告林○妹於

事實欄壹、二所載之犯行事證明確，所辯不

足採信，犯行堪以認定。 

６、林○行部分，對於職務上行為，收取林○力所

交付賄賂〆 

(１)被告林○行確有將 83 年度之設備款全權交由

林○力處理，而林○力亦有交付現金 20 萬元

等情，業據被告林○行於 89 年 10 月 5 日東機

組及檢察官偵查中坦認在卷。被告林○行確

有收受被告林○力交付如附表甲編號八所示

之賄款（83 年度 179,500 元），亦據被告林○

力供述明確，核與被告林○行於東機組及偵

查中之自白相符。證人即時任○興國小校長

陳○珍、時任○武國小校長邱○德、時任○

生國小校長鄭○興、時任○樂國小校長涂亮

春、時任○榮國小校長高○立於東機組均證

稱〆附表八關於○興國小、○武國小、○生

國小、○樂國小、○榮國小之核銷憑證所示

商品，並非渠等主動向縣議員爭取建議臺東

縣政府補助，均係同案被告林○力主動至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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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販售，比價之廠商估價單、預算書、比價

紀錄表亦係同案被告林○力提供或協助製作

，未經正式比價程序等語。且證人涂○春於

原審審理時證稱〆林○力來校的時候說「議員

有經費要補助，你們要不要」，且報價單是林

○力所提供的等語。 

(２)被告林○行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如附表八所

示之學校，均係由同案被告林○力擔任實際

負責人之○鑫行及一○行得標，有如附表八

所示之核銷憑證在卷可參。稽之上開所述，

經核與證人林○力之證詞相符，且每位議員

補助款均係定額，補助何單位涉及議員職權

之行使及其與選民之關係，當甚為慎重，絕

非一介商人之林○力得一手操控，故證人林

○力若未獲被告林○行授權，於申請時被告

林○行如何同意以其每年度有限之補助款補

助各該學校〇由此足以證明各該學校所取得

之上開設備，確均經由證人林○力主導，而

由被告林○行同意撥給補助款，並由林○力

提供預算書、估價單等資料，而取得系爭設

備之採購，則證人林○力證稱因此交付賄款

予被告林○行之證詞，應可信為實在，足見

被告林○行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堪以採信

，足以認定被告林○行指示補助附表八所示

學校與其收受賄款間有對價關係之事實。 

(３)被告林○行雖辯稱〆訊問當天因身體不適，

急著離開，才自白犯罪，且係調查員稱承認

就沒有事云云。惟查〆89 年 10 月 5 日東機組

筆錄係自早上 9時 3分開始製作，迄至 11時 5

分結束，綜觀筆錄內容於更正或增刪文字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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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均有被告林○行按捺指印，且面對調查官

詢問〆「據林○力於 89 年 9 月 7 日向本組（

東機組）人員供述〆前任縣議員將渠等設備款

交付我代為處理，我均交付二成之『回扣』給

相關議員，你係如何收取設備款之二成回扣

〇」要求刪除「我沒有收取該二成回扣款，但

」等字，並保留「我知道林○力有說要給一到

二成的回扣款給我。但如何計算我不清楚」等

字，未見有何身體不適之情形，並表示願意

至檢察署向檢察官說明案情，且就不利於己

事項亦明確主張權利，絲毫未見其有何身體

不適之情，故其此部分所辯不足採。況被告

林○行於東機組及偵查中均坦承其委託林○

力全權處理 83 年度之補助款。若非確有其事

，其如何編造「林○力先和伊說好，不久就拿

現金 20 萬元到臺東縣議會議員宿舍前給伊」

之情節，又檢察官於偵查中進一步詢問被告

林○行〆「幾乎所有涉及此案的臺東縣議員均

否認有拿到回扣，你為何承認有拿到回扣〇」

「是否至今為止仍認為拿回扣是沒有錯的」，

被告林○行仍回答〆「林○力確實有給我回扣

」「我是知道不應該拿回扣，但當時的環境若

不拿回扣，反而會變成異類」等語，足證被告

林○行於偵查中之證詞應係真實，其確有收

受賄款之犯行。又以其身為縣議員之身分及

社會經驗，豈有聽信調查官所稱〆「承認就沒

有事」之可能〇是其事後所辯顯與經驗法則不

符，不足採信。 

(４)綜上，足認被告林○行確有對於其職務上之

行為收受林○力所交付之賄款，被告林○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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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犯行事證明確，所辯不足採信，犯行堪以

認定。 

７、高○德部分，對於職務上行為，收取林○力所

交付賄賂〆 

(１)被告高○德於 89 年 10 月 11 日東機組及偵查

中均坦承其委託林○力全權處理 83 年度之補

助款，處理完後林○力於舊臺東縣議會院子

給付現金 18 萬元給伊等語，並書有自白書 1

紙在卷可稽。復據證人即共同被告林○力證

述〆被告高○德確有收受其交付如附表甲編

號十所示之賄款（83 年度 180,000 元）等語甚

明，核與被告高○德於東機組及偵查中之自

白相符。證人即時任○原國小校長陳○源、

時任○濱國小校長陳○興、○埔國小校長范

○吉於東機組證稱〆附表九關於○原國小、

○濱國小之核銷憑證所示商品，並非渠等主

動向縣議員爭取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，均係

林○力主動至學校販售，比價之廠商估價單

、預算書、比價紀錄表亦係同案被告林○力

提供或協助製作，未經正式比價程序等語。 

(２)被告高○德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如附表九所

示之學校，均係由同案被告林○力擔任實際

負責人之○鑫行及○揚行得標，有如附表九

所示之核銷憑證在卷可參。稽之上開所述，

經核與證人林○力之證詞相符，且每位議員

補助款均係定額，補助何單位涉及議員職權

之行使及其與選民之關係，當甚為慎重，絕

非一介商人之林○力得一手操控，故證人林

○力若未獲被告高○德授權，於申請時被告

高○德如何同意以其每年度有限之補助款補



26 

 

助各該學校〇由此足以證明各該學校所取得

之上開設備，確均經由證人林○力主導，而

由被告高○德同意撥給補助款，並由林○力

提供預算書、估價單等資料，而取得系爭設

備之採購，則證人林○力證稱因此交付賄款

予被告高○德之證詞，應可信為實在，顯見

被告高○德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堪以採信

，足以認定被告高○德指示補助附表九所示

學校與其收受賄款間有對價關係之事實。 

(３)綜上，足認被告高○德確有對於其職務上之

行為收受被告林○力所交付之賄款，被告高

○德之犯行事證明確，所辯不足採信，犯行

堪以認定。 

８、張○金部分，對於職務上行為，收取林○力所

交付賄賂〆 

(１)被告張○金確有收受林○力交付如附表甲編

號十三所示之賄款（83 年度 99,700 元），業

據證人林○力證述明確。證人即時任○生國

小校長鄭○興、時任○樂國小校長涂○春、

時任○榮國小校長高○立、時任○興國小校

長陳○珍於東機組均證稱〆附表十三關於○

生國小、○樂國小、○榮國小、○興國小之

核銷憑證所示商品，並非其等主動向縣議員

爭取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，均係林○力主動

至學校販售，比價之廠商估價單、預算書、

比價紀錄表亦係同案被告林○力提供或協助

製作，未經正式比價程序等語。證人涂○春

於原審審理時又證稱〆林○力來校的時候說

「議員有經費要補助，你們要不要」，且報價

單是林○力所提供的等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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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被告張○金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如附表十三

所示之學校，均係由林○力擔任實際負責人

之○鑫行及一○行得標，有如附表十三所示

之核銷憑證在卷可參。稽之上開所述，經核

與證人林○力之證詞相符，且每位議員補助

款均係定額，補助何單位涉及議員職權之行

使及其與選民之關係，當甚為慎重，絕非一

介商人之林○力得一手操控，故證人林○力

若未獲被告張○金授權，於申請時被告張○

金如何同意以其每年度有限之補助款補助各

該學校〇由此足以證明各該學校所取得之上

開設備，確均經由證人林○力主導，而由被

告張○金同意撥給補助款，並由林○力提供

預算書、估價單等資料，而取得系爭設備之

採購，則證人林○力證稱因此交付賄款予被

告張○金之證詞，應可信為實在，足以認定

被告張○金指示補助附表十三所示學校與其

收受賄款間有對價關係之事實。 

(３)綜上，足認被告張○金確有對於其職務上之

行為收受林○力所交付之賄款，被告張○金

於事實欄壹、二所載之犯行事證明確，所辯

不足採信，犯行堪以認定。 

９、陳〃○姆洛部分，對於職務上行為，收取林○

力所交付賄賂〆 

(１)被告陳〄○姆洛確有收受被告林○力交付如

附表甲編號十四所示之賄款（86 年度 325,609

元），業據林○力證述明確。再者卷附林○力

記事本上記載「300 陳○稔 851850」「陳○稔

850226、29」等文字，亦核與證人林○力之證

述相符。證人即時任○興國小校長林○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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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任○嘉國小校長王○州、時任○蘭國小校

長涂○春、時任○安國小校長陸○男、時任

○和國小校長甘○昌、時任○鳥國小校長陳

○昇、時任○達國小校長邱○德於東機組均

證稱〆附表十四關於○興、○嘉、○蘭、○

安、○和、○鳥、○達等國小之核銷憑證所

示商品，並非其主動向縣議員爭取建議臺東

縣政府補助，均係林○力獲得主動至學校販

售，比價之廠商估價單、預算書、比價紀錄

表亦係林○力提供或協助製作，未經正式比

價程序等語。 

(２)被告陳〄○姆洛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如附表

十四所示之學校，均係由被告林○力擔任實

際負責人之○鑫行、○聯行及○伸儀器行得

標，有如附表十四所示之核銷憑證在卷可參

，稽之上開所述，經核與證人林○力之證詞

相符，且每位議員補助款均係定額，補助何

單位涉及議員職權之行使及其與選民之關係

，當甚為慎重，絕非一介商人之林○力得一

手操控，故證人林○力若未獲被告陳〄○姆

洛授權，於申請時被告陳〄○姆洛如何同意

以其每年度有限之補助款補助各該學校〇由

此足以證明各該學校所取得之上開設備、工

程，確均經由證人林○力主導，而由被告陳

〄○姆洛同意撥給補助款，並由林○力提供

預算書、估價單等資料，而取得系爭設備之

採購，則證人林○力證稱因此交付賄款予被

告陳〄○姆洛之證詞，應可信為實在，足以

認定被告陳〄○姆洛指示補助附表十四所示

學校與其收受賄款間有對價關係之事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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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３)綜上，足認被告陳〄○姆洛確有對於其職務

上之行為收受被告林○力所交付之賄款，被

告陳〄○姆洛之犯行事證明確，所辯不足採

信，犯行堪以認定。 

１０、被告涂○財部分，對於職務上行為，收取林

○力所交付賄賂〆 

(１)被告涂○財確有收受林○力交付如附表甲編

號十五所示之賄款（87 年度 59,697 元），業

據證人林○力證述明確。證人即時任○鳥國

小校長陳○昇於 87 年 7 月 16 日東機組中證稱

〆附表十五關於○鳥國小之核銷憑證所示商

品，並非其主動向縣議員爭取建議臺東縣政

府補助，均係林○力主動至學校販售，比價

之廠商估價單、預算書、比價紀錄表亦係被

告林○力提供或協助製作，未經正式比價程

序等語々嗣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〆未主動向

議員爭取補助。接到縣政府通知（有縣議員補

助款），林○力有事先來過等語。同案被告即

臺東市後備軍人輔導中心主任何○智供稱〆

林○力自己來找伊，表示可以想辦法找議員

補助，並問伊和哪幾位議員較熟，伊才說涂

○財、鄭○煌、鄭○定三人，之後不知林○

力如何處理等語。 

(２)被告涂○財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如附表十五

所示之社團、學校，均係由林○力擔任實際

負責人之○聯行及○亞行得標，有如附表十

五所示之核銷憑證在卷可參。稽之上開所述

，經核與證人林○力之證詞相符，且每位議

員補助款均係定額，補助何單位涉及議員職

權之行使及其與選民之關係，當甚為慎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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絕非一介商人之林○力得一手操控，故證人

林○力若未獲被告涂○財授權，於申請時被

告涂○財如何同意以其每年度有限之補助款

補助各該社團、學校〇由此足以證明各該社

團、學校所取得之上開設備、工程，確均經

由證人林○力主導，而由被告涂○財同意撥

給補助款，並由林○力提供預算書、估價單

等資料，而取得系爭設備、工程之採購，則

證人林○力證稱因此交付賄款予被告涂○財

之證詞，應可信為實在，足以認定被告涂○

財指示補助附表十五所示學校與其收受賄款

間有對價關係之事實。 

(３)至林○力之記事本記載「缺涂○財」等文字之

真意為何〇經該院前審訊據林○力證稱〆伊

要做之前都會寫進去，因為沒有寫到他的名

字，是否為調查官訊問時，因找不到涂○財

之記錄，而寫入之記錄，伊記憶不清楚等語

。然證人林○力對於被告涂○財收受賄賂之

事，業已證述明確，次查「缺涂」字跡並非林

○力所寫，帳冊原本並無，記載本應以原本

所載為認定，故此部分不影響其真實性，亦

與認定被告涂○財有罪之事證無關，尚無從

採為被告涂○財未收受賄款之有利認定。 

(４)綜上，足認被告涂○財確有對於其職務上之

行為收受被告林○力所交付之賄款，被告涂

○財於事實欄壹、二所載之犯行事證明確，

所辯不足採信，犯行堪以認定。 

１１、蔡○勇部分，對於職務上行為，收取林○力

所交付賄賂〆 

(１)被告蔡○勇確有收受林○力交付如附表甲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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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十六所示之賄款（88 年度 198,342 元），且

林○力於 87 年 4 月遭羈押前，因正逢縣議員

選舉，縣議員候選人均亟需競選資金，伊即

以預借資金方式，先行與該等縣議員候選人

約定日後補助款由其處理，故 88、89 年度之

賄款均已預先支付等情，業據證人林○力證

述明確。證人即時任○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

長陳○榮、會計孫○英、時任○興社區發展

協會理事長宋○一、時任○山青商會會長馮

○嚴、時任○良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許○鈿

、時任○山民眾服務社主任蔡○定、時任臺

東縣東河鄉○蘭老人會理事長張○松、會計

江高○萍、時任○武鄉後備軍人輔導中心理

事長高○弘、秘書鍾○俊於東機組分別證稱

〆附表十六所示○王社區發展協會、○興社

區發展協會、○山民眾服務社、○蘭老人會

、○武鄉後備軍人輔導中心、○良社區發展

協會之核銷憑證所示商品，並非其等主動向

縣議員爭取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，均係林○

力或其職員，主動前來社區或機關宣稱有縣

議員之補助款可運用，核銷所須之文件亦係

林○力提供或協助製作等語。 

(２)被告蔡○勇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如附表十六

所示之單位，均係由被告林○力擔任實際負

責人之○豐企業社、○豐商行及林○力向其

調貨之○賃實業有限公司得標，有如附表十

七所示之核銷憑證在卷可參，稽之上開所述

，經核與證人林○力之證詞相符，且每位議

員補助款均係定額，補助何單位涉及議員職

權之行使及其與選民之關係，當甚為慎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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絕非一介商人之林○力得一手操控，故證人

林○力若未獲被告蔡○勇授權，於申請時被

告蔡○勇如何同意以其每年度有限之補助款

補助各該社團〇且從林○力遭羈押亦如原約

定履行補助，由此足以證明各社團所取得之

上開設備、工程，確均經由證人林○力主導

，而由被告蔡○勇同意撥給補助款，並由林

○力提供預算書、估價單等資料，而取得系

爭設備之採購，則證人林○力證稱因此交付

賄款予被告蔡○勇之證詞，應可信為實在，

足以認定被告蔡○勇指示補助附表十六所示

團體與其收受賄款間有對價關係之事實。 

(３)綜上，足認被告蔡○勇確有對於其職務上之

行為收受被告林○力所交付之賄款，被告蔡

○勇之犯行事證明確，所辯不足採信，犯行

堪以認定。 

１２、李○源部分，對於職務上行為，收取林○力

所交付賄賂〆 

(１)被告李○源於東機組及偵查中供稱〆林○力

為前議長之子，伊曾將部分補助款交予林○

力處理，學校部分是林○力建議補助等語。

被告李○源確有收受林○力交付如附表甲編

號十七所示之賄款（85 年度 99,760 元、86 年

度 101,644 元，總額 201,404 元），業據證人

林○力證述明確。再者卷附林○力記事本上

確實記載「150 李○源 850411172130」（表示

85 年 4 月 11 日 17 時 21 分，致送回扣款 30，

150 表示李○源撥 150 萬元補助款）等文字，

亦核與證人林○力之證詞相符。證人即時任

○田國小校長張○和、時任○安國小校長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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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男、時任○眉國小校長張○元、時任○生

國小校長鄭○興於東機組證稱〆附表十七所

示○田、○安、○眉、○生等國小之核銷憑

證所示商品，並非其等主動向縣議員爭取建

議臺東縣政府補助，均係林○力主動至學校

販售，比價之廠商估價單、預算書、比價紀

錄表亦係被告林○力提供或協助製作，未經

正式比價程序等語。 

(２)被告李○源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如附表十七

所示之學校，均係由被告林○力擔任實際負

責人之○聯行、○鑫行及○伸儀器行得標，

有如附表十七所示之核銷憑證在卷可參。稽

之上開所述，經核與證人林○力之證詞相符

，且每位議員補助款均係定額，補助何單位

涉及議員職權之行使及其與選民之關係，當

甚為慎重，絕非一介商人之林○力得一手操

控，故證人林○力若未獲被告李○源授權，

於申請時被告李○源如何同意以其每年度有

限之補助款補助各該學校〇由此足以證明各

該學校所取得之上開設備、工程，確均經由

證人林○力主導，而由被告李○源同意撥給

補助款，並由林○力提供預算書、估價單等

資料，而取得系爭設備、工程之採購，則證

人林○力證稱因此交付賄款予被告李○源之

證詞，應可信為實在，足以認定被告李○源

指示補助附表十七所示團體與其收受賄款間

有對價關係之事實。 

(３)被告李○源雖辯稱〆伊於東機組中之陳述，

非出於自由意志云云。惟查，被告李○源於

東機組及偵查中供稱〆林○力為前議長之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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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伊曾將部分補助款交予林○力處理，學校

部分是林○力建議補助等語。被告李○源既

未否認其偵查中為自由意志之陳述，其於東

機組所言與偵查中相仿，即無理由認定其東

機組筆錄與其本意有何違背，且被告李○源

擔任議員，此又係貪污重罪，豈可能聽從調

查官之說詞及違反真實坦承犯行〇故其所辯

東機組筆錄不實云云，顯非可採。綜上，足

認被告李○源確有對於其職務上之行為收受

被告林○力所交付之賄款，被告李○源於事

實欄壹、二所載之犯行事證明確，所辯不足

採信，犯行堪以認定。 

１３、謝○福部分，對於職務上行為，收取林○力

所交付賄賂〆 

(１)被告謝○福確有收受林○力交付如附表甲編

號十八所示之賄款（84 年度 258,600 元、85

年度 137,196 元、86 年度 218,716 元、87 年

度 465,909 元，總額 1,080,421 元），業據證

人林○力供述明確。扣案帳冊記載〆「謝○福

30 完 150」「200 謝○福完 85022040」等文字

，亦核與證人林○力之證詞相符。證人即時

任○溪國小校長羅○明、時任○茂國小校長

鍾○慶、時任○王國小校長陳○服、時任○

良國小（84 年）、○鳥國小（86 年以降）校

長陳○昇、時任○達國小校長邱○德、時任

○樂國小校長涂○春、時任○武國小校長葛

○山、時任○興國小校長陳○枝、時任○武

國小校長王○銘、時任○和國小校長甘○昌

於東機組分別證稱〆附表十八所示○溪、○

茂、○王、○良、○鳥、○達、○樂、○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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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○興、○武、○和等國小之核銷憑證所示

商品，並非其等主動向縣議員爭取建議臺東

縣政府補助，均係被告林○力主動至學校販

售，比價之廠商估價單、預算書、比價紀錄

表亦係被告林○力提供或協助製作，未經正

式比價程序等語。證人邱○德、陳○昇、羅

○明、涂○春、陳○服復於原審分別證稱〆

林○力來校稱補助款是他爭取的等語々接到

縣政府通知前、林○力有事先來過，提供資

料々林○力在補助款下來前，就來我們學校

，只有林○力 1人與伊接洽，送報價單、預算

書來給伊製作呈報縣政府々林○力來的時候

說「議員有經費要補助，你們要不要」，且報

價單是林○力提供的々伊不認識議員，學校

沒有主動向外招商，是商人主動提供目錄等

語。 

(２)被告謝○福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如附表十八

所示之學校，均係由被告林○力擔任實際負

責人之○聯行、○鑫行、○伸商行、○亞行

及○伸儀器行得標，有如附表甲編號十八所

示之核銷憑證在卷可參。稽之上開所述，經

核與證人林○力之證詞相符，且每位議員補

助款均係定額，補助何單位涉及議員職權之

行使及其與選民之關係，當甚為慎重，絕非

一介商人之林○力得一手操控，故證人林○

力若未獲被告謝○福授權，於申請時被告謝

○福如何同意以其每年度有限之補助款補助

各該學校〇由此足以證明各該學校所取得之

上開設備、工程，確均經由證人林○力主導

，而由被告謝○福同意撥給補助款，並由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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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力提供預算書、估價單等資料，而取得系

爭設備、工程之採購，則證人林○力證稱因

此交付賄款予被告謝○福之證詞，應可信為

實在，足以認定被告謝○福指示補助附表十

八所示團體與其收受賄款間有對價關係之事

實。綜上，足認被告謝○福確有對於其職務

上之行為收受被告林○力所交付之賄款，被

告謝○福之犯行事證明確，所辯不足採信，

犯行堪以認定。 

１４、陳○台部分，對於職務上行為，收取林○力

所交付賄賂〆 

(１)被告陳○台確有收受林○力交付如附表甲編

號二十一所示之賄款（84 年度 157,235 元、85

年度 141,140 元、86 年度 248,480 元、87 年

度 248,040 元、88 年度 53,900 元、89 年度

116,118 元，總額 964,913 元），且林○力於

87 年 4 月遭羈押前，因正逢議員選舉，議員

候選人均亟需競選資金，林○力即以預借資

金之方式，先行與議員候選人約定日後補助

款由其處理，故 88、89 年度之回扣均已預先

支付，迭據證人林○力證述明確。 

(２)○鑫行搜索扣押物 03-7 證物資料第 7 頁反面

載有〆「陳主任〆88 年度億元小型工程配合款

設備（200 萬）工程（100 萬）庶務股（50 萬

）計□萬，全權委託林○力君處理，懇請議事

組配合發文，特立此據，此致，臺東縣議員

陳○台」等字樣，被告陳○台坦認「陳○台」

等三字為伊親自簽名，並有該字據影本在卷

可證。且扣案記事本第 25 頁背面載有「陳○

台 30 欠 10」，第 30 頁載有「陳○台 84615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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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萬」，第 66 頁背面載有「陳○台 10、11/6

」、「陳○台 10、85.1.4」等字樣，而 89 年

9 月 29 日證人林○力於調查站供稱「陳○台

30 欠 10」表示交給陳○台 30 萬元，「陳○台

84615、5 萬」表示在 84 年 6 月 15 日交給陳○

台 5 萬元，「陳○台 10、11/6」表示在 84 年

11 月 6 日交給陳○台 10 萬元，「陳○台 10 

85.1.4」表示在 85 年 1 月 4 日交給陳○台 10

萬元等語，顯見被告陳○台曾同意林○力，

將配合款交由林○力全權處理，並簽名於上

開字據上同意將配合款委由林○力全權處理

，同意先收取 70 萬元之賄款（350 萬元 20%）

，日後再依實際施作之設備及工程多退少補

，依此足認證人林○力之證詞實在。 

(３)證人即時任○茂國小校長鍾○慶、時任○王

國小校長陳○服、時任○鳥國小校長陳○昇

、時任○達國小校長邱○德、時任○武國小

校長葛○山、時任○興國小校長陳○枝、時

任○蘭國小校長張○生、時任○田國小校長

張○和、時任○興國小校長林○生於東機組

證稱〆附表二十一所示○茂、○王、○鳥、

○達、○武、○蘭、○田、○興等國小之核

銷憑證所示商品，並非其等主動向被告陳○

台爭取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，均係被告林○

力獲得被告陳○台之授權後，主動至學校販

售，比價之廠商估價單、預算書、比價紀錄

表亦係被告林○力提供或協助製作，未經正

式比價程序等語。證人即時任○興社區發展

協會理事長宋○一、時任○車商業同業公會

理事長蔡○松、時任○埔社區發展協會理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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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謝○成、時任○過脈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

鄭○龍、時任○豐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○

瀟、時任池上○原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吳○

添於東機組分別證稱〆附表二十一所示之○

興社區發展協會、○埔社區發展協會、○車

商業同業公會、○過脈社區發展協會、○豐

社區發展協會、池上○原社區發展協會之核

銷憑證所示商品，並非其等主動向縣議員爭

取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，均係林○力或其職

員，主動前來社區或機關宣稱有縣議員之補

助款可運用，核銷所須之文件亦係林○力提

供或協助製作等語。同案被告即臺東市後備

軍人輔導中心主任何○智於偵查中陳稱〆沒

有要求陳○台補助，林○力自己來找伊，說

可以想辦法找議員補助辦活動，之後就不知

林○力如何處理等語。 

(４)被告陳○台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如附表二十

一所示之學校、社團，均係由林○力擔任實

際負責人之○鑫行、○聯行、○伸商行、○

伸儀器行、○豐企業社、○豐商行及林○力

向其調貨之○益儀器有限公司得標，有如附

表五所示之核銷憑證在卷可參。綜上所述，

與證人林○力之證詞相符，且每位議員補助

款均係定額，補助何單位涉及議員職權之行

使及其與選民之關係，當甚為慎重，絕非一

介商人之林○力得一手操控，故證人林○力

若未獲被告陳○台授權，於申請時被告陳○

台如何同意以其每年度有限之補助款補助各

該學校、社團〇且從林○力遭羈押亦如原約

定履行補助，由此足以證明各該學校、社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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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取得之上開設備、工程，確均經由證人林

○力主導，而由被告陳○台同意撥給補助款

，並由林○力提供預算書、估價單等資料，

而取得系爭設備、工程之採購，則證人林○

力證稱因此交付賄款予被告陳○台之證詞，

應可信為實在，足以認定被告陳○台指示補

助附表二十一所示團體與其收受賄款間有對

價關係之事實。 

(５)綜上，足認被告陳○台確有對於其職務上之

行為收受林○力所交付之賄款，被告陳○台

於事實欄壹、二所載之犯行事證明確，所辯

不足採信，犯行堪以認定。 

１５、黃○部分，對於職務上行為，收取林○力所

交付賄賂〆 

(１)被告黃○確有收受林○力交付如附表甲編號

二十三所示之賄款（84 年度 79,544 元），業

據證人林○力證述明確。證人即時任○樂國

小校長涂○春於東機組證稱〆附表二十三所

示○樂國小之核銷憑證所示商品，並非其等

主動向縣議員爭取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，係

林○力主動至學校販售，比價之廠商估價單

、預算書、比價紀錄表亦係林○力提供或協

助製作，未經正式比價程序等語。證人涂○

春復於原審審理時證稱〆林○力來有的時候

說「議員有經費要補助，你們要不要」，且報

價單是林○力提供的等語，均核與證人林○

力之證述相符。且證人林○力若未獲被告黃

○授權，於申請時被告黃○如何同意以其每

年度有限之補助款補助各該學校〇 

(２)被告黃○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如附表二十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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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示之學校，係由被告林○力擔任實際負責

人之○伸儀器行得標，有如附表二十三所示

之核銷憑證在卷可參。稽之上開所述，與證

人林○力之證詞相符，且每位議員補助款均

係定額，補助何單位涉及議員職權之行使及

其與選民之關係，當甚為慎重，絕非一介商

人之林○力得一手操控，故證人林○力若未

獲被告黃○授權，於申請時被告黃○如何同

意以其每年度有限之補助款補助該校〇由此

足以證明該校所取得之上開設備，確均經由

證人林○力主導，而由被告黃○同意撥給補

助款，並由林○力提供預算書、估價單等資

料，而取得系爭設備之採購，則證人林○力

證稱因此交付賄款予被告黃○之證詞，應可

信為實在，足以認定被告黃○指示補助附表

二十三所示學校與其收受賄款間有對價關係

之事實。 

(３)綜上，足認被告黃○確有對於其職務上之行

為收受被告林○力所交付之賄款，被告黃○

於事實欄壹、二所載之犯行事證明確，所辯

不足採信，犯行堪以認定。 

１６、張○忠部分，對於職務上行為，收取林○力

所交付賄賂〆 

(１)被告張○忠確有收受林○力交付如附表甲編

號二十四所示之賄款（85 年度 300,000 元、87

年度 29,940 元，總額 329,940 元），業據證

人林○力證述明確。扣案帳冊中有記載「張○

忠 30×150 84523」等文字，亦核與證人林○力

之證詞相符。證人即時任○樂國小校長涂○

春、時任○成國小校長李○吉於東機組證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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〆附表二十四所示○樂、○成等國小之核銷

憑證所示商品，並非其等主動向縣議員爭取

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，均係林○力主動至學

校販售，比價之廠商估價單、預算書、比價

紀錄表亦係林○力提供或協助製作，未經正

式比價程序等語。證人涂亮春復於原審審理

時證稱〆林○力來的時候說「議員有經費要補

助，你們要不要」，且報價單是林○力提供的

等語。 

(２)被告張○忠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如附表二十

四所示之學校，係由被告林○力擔任實際負

責人之○鑫行、○聯行得標，有如附表二十

四所示之核銷憑證在卷可參。稽之上開所述

，與證人林○力之證詞相符，且每位議員補

助款均係定額，補助何單位涉及議員職權之

行使及其與選民之關係，當甚為慎重，絕非

一介商人之林○力得一手操控，故證人林○

力若未獲被告張○忠授權，於申請時被告張

○忠如何同意以其每年度有限之補助款補助

各該學校〇由此足以證明各該學校所取得之

上開設備，確均經由證人林○力主導，而由

被告張○忠同意撥給補助款，並由林○力提

供預算書、估價單等資料，而取得系爭設備

之採購，則證人林○力證稱因此交付賄款予

被告張○忠之證詞，應可信為實在，足以認

定被告張○忠指示補助附表二十四所示學校

與其收受賄款間有對價關係之事實。 

(３)綜上，足認被告張○忠確有對於其職務上之

行為收受被告林○力所交付之賄款，被告張

○忠犯行事證明確，所辯不足採信，犯行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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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認定。 

１７、被告林○雄部分，對於職務上行為，收取林

○力所交付賄賂〆 

(１)被告林○雄確有收受林○力交付如附表甲編

號二十五所示之賄款（85 年度 9,890 元、87

年度 130,143 元，總額 140,033 元），業據證

人林○力證述明確。附卷帳冊中記載〆「林○

雄 100、20 完」、「林○雄 6、10/12」等文字

，亦核與證人林○力之證詞相符。證人即時

任○田國小校長張○和、時任○高國小校長

吳○烈、時任○安國校小長林○炎、時任○

眉國小校長張○元於東機組證稱〆附表二十

五所示○田、○高、○安、○眉等國小之核

銷憑證所示商品，並非其等主動向縣議員爭

取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，均係林○力主動至

學校販售，比價之廠商估價單、預算書、比

價紀錄表亦係林○力提供或協助製作，未經

正式比價程序等語。 

(２)被告林○雄建議臺東縣政府補助如附表二十

五所示之學校，係由林○力擔任實際負責人

之○亞行、○聯行、○伸商行得標，有如附

表二十五所示之核銷憑證在卷可參。稽之上

開所述，與證人林○力之證詞相符，且每位

議員補助款均係定額，補助何單位涉及議員

職權之行使及其與選民之關係，當甚為慎重

，絕非一介商人之林○力得一手操控，故證

人林○力若未獲被告林○雄授權，於申請時

被告林○雄如何同意以其每年度有限之補助

款補助各該學校〇由此足以證明各該學校所

取得之上開設備，確均經由證人林○力主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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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而由被告林○雄同意撥給補助款，並由林

○力提供預算書、估價單等資料，而取得系

爭設備之採購，則證人林○力證稱因此交付

賄款予被告林○雄之證詞，應可信為實在，

足以認定被告林○雄指示補助附表二十五所

示學校與其收受賄款間有對價關係之事實。 

(３)綜上，足認被告林○雄確有對於其職務上之

行為收受林○力所交付之賄款，被告林○雄

犯行事證明確，所辯不足採信，犯行堪以認

定。 

(三)按有關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0 年度重上更（三

）字第 50 號判決，審理陳訴人楊○穗等 17 人涉及

貪污治罪條例案件，依確信法律見解所為判斷及

審判裁量權之行使，已詳敘證據取捨認定之理由

，尚難認原判決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之理

由有何違誤之處々又最高法院認原審證據之取捨

、事實之認定，並未違背法令，駁回陳訴人等第

三審之上訴，亦難認有違失之處。另本案最後事

實審法院判決認定議員對社團補助款、小型工程

及設備補助款之建議為「法定職權」，而為有罪判

決，而最高法院則改以係「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

所及」之見解，為有罪判決，二者法律見解雖有歧

異。然最高法院上開見解，與該院 58 年台上字第

884 號判例、94 年度台上字第 5045 號判決及 99 年

度台上字第 7078 號判決意旨之相關見解，並無違

背之處。且於審判制度上，設有審級救濟制度，

二、三審法院針對具體個案法律適用之見解如有

不同，下級審法院應依上級審法院所明確表示之

法律見解為裁判。而有關法律見解之範疇，屬審

判核心事項，自應尊重法院判決基於法之確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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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之判斷。 

二、有關陳訴人所訴本案證人林○力(承包商)原否認渠

等有收賄情事，與檢察官達成協議成為證人保護法

之證人，始供述不利於渠等之事實，並獲免刑判決

，該證人之證詞顯有疑義。惟有關被告林○力供述

是否可採部分，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判決已詳敘

證據取捨認定之理由，敘明該院經審酌被告林○力

之陳述，迭經偵查及歷審多次訊問，均明確證述成

立犯罪之議員，確有收受其交付賄款罪行，且並無

矛盾之處，尚難認原判決證據之調查及取捨有何違

誤之處。 

(一)查有關被告林○力供述是否可採部分，臺灣高等

法院花蓮分院 100 年度重上更（三）字第 50 號判

決敘明略以〆 

１、本案主要證據之一為被告林○力於偵、審中之

供述，而林○力於檢察官偵查之初，否認有向

議員行賄之行為，後經檢察官以其為被告起訴

後（原審 88 年度訴字第 240 號案件），於 89 年

9 月 7 日與檢察官達成協議成為證人保護法之證

人，開始供述其所知之事實，並於當日具保停

止羈押。惟其後之供述均一致指證後述成立犯

罪之議員，確有收受其所交付之賄款。其於該

院前審到庭作證陳述〆其於轉污點證人後，所

為之供述實屬真實。該院審酌被告林○力之陳

述，迭經偵查及歷審多次訊問，均明確證述成

立犯罪之議員，確有收受其交付賄款罪行，並

無矛盾之處。 

２、本案所涉貪污治罪條例之罪，均屬有期徒刑 7 年

以上之重罪，而涉案被告又均為具有高度社會

地位及左右地方發展權力之民意代表，依其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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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智識能力及龐大的群眾勢力，其等若有犯罪

行為，則過程必定環環相扣，不露罅隙，故若

欲僅以直接證據證明其等犯罪顯非易事，是運

用間接證據或情況證據推理犯罪事實即成為本

案採證方面之重要環節。 

３、本案得以證明如附表一至二十六所示之被告收

受賄賂之直接證據為林○力之供述〆據被告林

○力所述，交其處理補助款之議員人數甚多，

又橫跨數個會計年度，衡諸人類記憶之先天限

制，共同被告林○力本無從詳細陳述給付回扣

之時、地々再就賄款金額而言，因共同被告林

○力帳冊之記載不全，故其一再強調須以核銷

憑證為計算標準，亦無不符事理之處，是林○

力歷次於東機組及偵查中，依據當時所查得憑

證（訊問時間在後者，查得之資料愈多），供述

交付賄款若干，其數額前後雖有差異，然以其

不論係單獨應訊或與附表一至二十六所示之被

告當庭對質，其均堅稱確有給付賄款之表現，

實可認其供述前後一貫，難認有何瑕疵可指。

而補強證據則為〆帳冊之記載內容、證人即如

附表一至二十六所示之部分受補助國小校長或

總務主任鄭○興、陳○興、甘○昌、曾○興、

羅○明、曾○雄、邱○德、張○和、張○元（已

歨）、林○炎、鍾○慶、吳○烈、楊○和、王○

銘、陸○男、黃○修、葛○山、陳○服、陳○

枝、呂○農、陳○昇（原名陳○深）、陳○珍、

陳○源、范○吉、涂○春、陳○正、王○州、

高○立、李○吉、張○生、林○生等人，與證

人即如附表一至二十六所示之部分社團負責人

郭○橋、吳○添、宋○一、蔡○定、陳○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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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○成、李○瀟、陳○祿、林○德、蔡○松、

鄭○龍、鍾○俊、馮○嚴、許○鈿、唐○、粘

○卿、林○郎、陳○光（業經檢察官以 96 年度

偵字第 71 號依證人保護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規定

為不起訴處分）、陳○平（已歨）、何○智（原

為同案被告，業經判決無罪確定）等人於東機組

及偵查中訊問時均證稱〆伊等並未向議員爭取

補助款，係林○力或其員工至學校或社團表示

可經縣議員取得臺東縣政府補助款，並洽談如

附表一至二十六所示被告建議核撥補助款購買

物品、施作工程等事宜，呈報縣政府審核之估

價單、比價紀錄、預算書亦由被告林○力提供

或協助製作等語、是否由林○力擔任實際負責

人之○鑫行等商行得標。此等補強證據，雖無

法直接證明被告林○力給付議員回扣之事實，

然已足推論證人林○力與附表一至二十六所示

被告確有委託處理補助款之約定，此依共同被

告林○力於以議員之名義申請後，各該議員確

均依其所述建議補助各該學校，且縣政府亦依

其所述將補助資料送往學校、社團得以證之，

準此，共同被告林○力既與附表一至二十六所

示之被告定有處理補助款之期約，至為明確。

矧之議員補助款本質上係議員所獨佔，得以用

來提升地方支持度之籌碼，若非有利可圖，議

員豈可能任由他人操縱或任由他人處置，故共

同被告林○力為求未來能與議員長久合作，使

其得以由補助款市場賺取龐大利潤，不惜以其

利潤之一部給付附表一至二十六所示之被告，

作為處理補助款之交換條件，亦無悖於常情。

綜上，共同被告林○力於本案中不利於附表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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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二十六所示之被告之供述，應堪採信。 

４、至於上開各校長或社團負責人雖多於 87 年度偵

字第 1991 號案件（國小校長被訴違反貪污治罪

條例案件）偵查中及本案原審、該院審理時改

稱〆係自己主動向議員爭取補助，或事後才發

現係家長、老師向議員爭取，與林○力並無交

涉，並均有依法行比價程序，東機組筆錄多有

不實，係東機組人員自行撰寫內容，表示沒關

係云云。惟觀諸上開校長及社團負責人，均於

其等東機組筆錄後親自簽名，承認確有如此陳

述無誤，衡諸其等教育程度及社會經驗，對於

東機組筆錄之意義應有所知，又無證據證明東

機組人員對其等有何威脅利誘之行為，其等若

確未如筆錄中之陳述，豈有任由東機組人員為

上開記載後，而於該筆錄簽名之理〇況國小校

長部分於上開貪污案件偵查中被改列為「被告」

傳喚，其等必然領悟於東機組所言對其等至為

不利，為圖脫免罪責，自不可能維持其等於東

機組之陳述，是其等嗣後否認東機組筆錄之真

正，無非以迴護被告及撇清關係為目的，均無

可採。 

５、被告林○力係因與附表一至二十六所示之被告

等先行期約，以給付賄款作為取得處理補助款

之對價，始以工程款一成、設備款二成之比

例，交付金錢予附表一至二十六所示之被告，

業據證人即共同被告林○力供述甚詳，顯見林

○力與附表一至二十六所示之被告於期約之初

即各有所圖，甚至因涉及人員眾多，工程數量

繁多，為求規格化，其等就賄款金額方面已形

成一定之慣例，足認林○力所交付之款項並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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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純為林○力之餽贈，而係附表一至二十六所

示被告職務上行為之對價，此與林○力與受補

助單位之交易是否不法，並無相關。從而辯護

人辯解〆林○力與受補助機關間之交易並無不

法，縱有致贈金錢予被告，亦非賄賂云云，亦

非可採。 

(二)按「證據之證明力，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。但

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。」為刑事訴訟法第

155 條第 1 項所明定。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

，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，即綜合各種間接證據，

本於推理作用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，如無違背一

般經驗法則，尚非法所不許。 

(三)查有關被告林○力供述是否可採部分，本案臺灣

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判決認為被告林○力雖於檢察

官偵查之初，否認有向議員行賄之行為，後經檢

察官以其為被告起訴後，與檢察官達成協議成為

證人保護法之證人，開始供述其所知之事實，並

於當日具保停止羈押。而其後之供述均一致指證

成立犯罪之議員，確有收受其所交付之賄款。其

於該院前審到庭作證陳述〆其於轉污點證人後，

所為之供述實屬真實。經該院審酌被告林○力之

陳述，迭經偵查及歷審多次訊問，均明確證述成

立犯罪之議員，確有收受其交付賄款罪行，並無

矛盾之處。並於理由內逐一論述其採證認事之依

據，對於其陳述如何可以採信，其他證人陳述歧

異或事後翻異之詞，如何不足採為被告有利之認

定，均於理由內詳為論述、指駁，尚難認原判決

證據之調查及取捨有何違誤之處。 

三、陳訴人所訴本案證物即林○力手寫之帳冊、記事本

等，有無證據能力，法院認定不一，有判決理由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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盾之違法。惟有關該帳冊、記事本等文書，該判決

已說明上開文書均無不可信之情況，依刑事訴訟法

第 159 條之 4 第 2 款之規定，認均有證據能力。而上

開文書是否具有證明力，為法院自由判斷職權之行

使，本案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判決認定被告等被

訴與林○力共同詐取部分小型工程及設備補助款不

成立犯罪，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之

理由，尚無證據認定不一、理由矛盾之違法。 

(一)按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4 規定「除前 3 條之情形

外，下列文書亦得為證據〆一、除顯有不可信之情

況外，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、證明文書。

二、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，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

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、證明文書

。三、除前 2 款之情形外，其他於可信之特別情況

下所製作之文書。」上開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

通常業務過程所需製作之文書，例如〆商業帳簿、

航海日誌等，原則上得為證據，反對之一方必須證

明該文書顯有不可信之情況，始能排除該文書作為

證據々至於第 3 款之其他文書，係指必須具備與公

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及業務文件具有同等程度可

信性之文書，如官方公報、統計表、體育紀錄等，

但此必須由提出之人證明該文書係在「可信之特別

情況下所製作」，始得作為證據（最高法院 94 年度

台上字第 4584 號裁判要旨參照）。而該條第 2 款所

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

之紀錄文書、證明文書，因係於通常業務過程不間

斷、有規律而準確之記載，且大部分紀錄係完成於

業務終了前後，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

之不實登載動機，不實之可能性小，除非該等紀錄

文書或證明文書有顯然不可信之情況，否則有承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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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為證據之必要，因此，採取上開文書作為證據，

應注意該文書之製作，是否係於例行性之業務過程

中，基於觀察或發現而當場或即時記載之特徵（最

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 6003號、98年度台上字第

3679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另「證據之證明力，由法

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。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

法則。」為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 1 項所明定。又

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自由判斷之，為修正前刑事訴

訟法第 269 條（現行法第 155 條）所明定，此項自

由判斷職權之行使，苟係基於普通日常生活之經驗

，而非違背客觀上應認為確實之定則者，即屬合於

經驗法則，不容當事人任意指摘，亦為最高法院

30 年上字第 597 號判例意旨所明示。 

(二)查有關扣案林○力之帳冊、記事本、日誌等有無

證據能力部分，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0年度重

上更（三）字第 50 號判決略以〆 

１、經查扣案林○力之帳冊、記事本、日誌等，係

東機組因另案在林○力住所搜索後所查扣，查

扣之原本均置於贓物庫內，且本件所涉之相關

帳冊、記事本、日誌部分，在調查時即分別提

示予林○力及被告等查看，並就各該記載內容

部分逐一請其等加以解釋，隨後始將提示部分

之文件影印附卷，而林○力查看後亦供稱前開

資料確為其所有及係由林○力或其職員於通常

業務過程不間斷所製作，其真實性即無庸置

疑，至卷附之影本及該院前審另為翻閱便利，

以影印附卷之影本，均僅係便利提示所為，與

調查人員詢問林○力、各被告之內容均吻合，

是卷附影本內容與經該院調閱並提示之原本相

符亦無疑問。再上開帳冊、記事本、日誌等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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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既係由林○力或其職員所製作，且該記載係

於通常業務過程不間斷、有規律而準確之記

載，此得自帳冊係依各商行、日期、品名、數

量、單價及進貨、支出金額等分別記載（並附有

相關單據），記事本及日誌亦按個別不同事項予

以登載，其中並有記載日常生活之事務（如生日

或學校活動情形），顯均為林○力就平日所見所

聞親為之紀錄。 

２、又證人林○力亦係因另案經人舉發涉賄選案，

由東機組搜索後查獲扣案之記事本等物，則其

於分別製作之際，顯然未曾想到日後將遭查

扣，其於製作時記憶鮮明，又無預見日後受搜

索扣押之可能性，及可能被提供作為證據而有

不實登載之動機，故其記載內容不實之可能性

極微，該院依上開規定認扣案林○力所製作之

帳冊、記事本及日誌等上開文書，均無不可信

之情況，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4 第 2 款之規

定，認均有證據能力。至被告及辯護人指稱該

記事本及日誌之記載有語焉不詳，甚或有他人

書寫之文字（缺涂○財）之瑕疵，無從據以為證

云云，惟查「缺涂」字跡並非林○力所寫，帳冊

原本並無，記載本應以原本所載為認定，故此

部分不影響其真實性，所為林○力於為該等記

載之初，並未料及日後將遭查扣，所為之紀錄

乃本其自由意思如實而為，可信度極高，已如

前述々再者，其於登載時與被告等人均關係良

好，並無恩怨仇隙，亦無故作不實紀錄以誣陷

本案被告之動機，是仍堪於綜合比對後，作為

證據資料使用，蓋無從以在所難免且無關緊要

之些微瑕疵，即認上開證據資料均毫無可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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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次查有關被告林○妹等被訴與林○力共同詐取附表

乙各該部分小型工程及設備補助款部分，臺灣高等

法院花蓮分院 100 年度重上更（三）字第 50 號判決

認定被告等不成立犯罪之理由略以〆 

１、檢察官認此部分被告涉有前揭犯嫌，無非係以

同案被告林○力之自白，及扣案各該領據、發

票、帳冊等扣案可稽為其論據。 

２、惟查〆 

(１)附表乙所列被告楊○穗於 87 年度補助○眉國

小、被告蔡○勇 88 年度補助○山民眾服務社

、被告謝○福 84 年度補助○溪國小、被告鄭

○定 87 年度補助○眉國小、被告黃○87 年度

補助○樂國小部分，遍查偵審卷內均無相關

發票及領據。而被告毛○龍於 80 年至 83年之

議員配合款，檢察官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

告毛司龍於該期間內究係補助何單位，各補

助數額若干。則各該被告是否確有建議臺東

縣政府補助此部分款項，已非無疑。自不得

僅憑同案被告林○力之片面供述即認被告楊

○穗、蔡○勇、謝○福、鄭○定、黃○、毛

○龍等人確有利用建議補助之機會，收受林

○力此部分之賄款。 

(２)除前開１所示部分外，檢察官認定被告林○

妹、楊○穗、鄭○煌、王○堅、王○賢、涂

○財、郭○明、陳○雄、蔡○勇、林○行、

廖○佳、張○金、陳〄○姆洛、李○源、謝

○福、宋○龍、周○雯、陳○台、鄭○定、

張○忠、林○雄、毛○龍等人利用其等補助

附表乙所示單位之機會，及該院所認定與起

訴書所載就上開等人收受賄款之差額，均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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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林○力共同詐取財物云云，然檢察官僅提

出〆(1)被告林○力給付賄款與前開被告之自

白々(2)被告林○力之帳冊々(3)被告林○力

所實際負責廠商或其借發票廠商，與受補助

單位之交易單據、領據為證。惟查〆遍查全

卷，附表乙部分並無受補助單位校長或負責

人（以核銷憑證上記載職稱為準）證述被告林

○力受各該縣議員委託處理補助款採購事宜

之筆錄資料。而被告林○力之帳冊據其本人

所供述，並未完整記錄其交付之所有賄款，

且觀諸帳冊內容，記錄方式常有變化，就各

個數字、符號之解釋亦未盡相同，實難認定

係何種帳目之紀錄，自不得以如此混沌不明

之文件作為證據認定任何事實。 

(３)至檢察官所提出之交易單據、領據，固得證

明受補助單位曾利用此部分被告建議之補助

款與林○力進行交易之事實々然因林○力本

係以承攬工程或出售設備為本業，單純由其

與學校或機關之交易事實並無從認定林○力

獲得此部分補助款之交易機會有何不法，或

此部分被告與林○力爭取交易有何相關。是

林○力交付賄款等不利於己之供述，尚無其

他證據足以補強其證明力，該院復查無其他

證據足使此部分犯罪事實獲得確信，依上開

法條規定及判例見解，檢察官所認此部分被

告林○妹等人之犯罪事實自屬不能證明。原

判決未察，依起訴書所載事實變更起訴法條

後，認定此部分被告林○妹等人成立貪污治

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罪，尚有違誤。 

(４)綜上，檢察官所認此部分被告之犯罪事實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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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不能證明，因檢察官認此部分事實與前開

事實欄壹、二部分收受賄賂犯行間，有連續

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，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。 

(四)按依前揭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0 年度重上更（

三）字第 50 號判決認定被告等被訴與林○力共同詐

取附表乙各該部分小型工程及設備補助款部分不成

立犯罪之理由所述，係因檢察官認此部分被告涉有

犯嫌，係以同案被告林○力之自白，及扣案各該領

據、發票、帳冊等扣案可稽為其論據，惟被告楊○

穗等人部分，偵審卷內均無相關發票及領據。而被

告毛司龍部分，檢察官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告於

該期間內係補助何單位及各補助數額若干。另被告

林○妹等人有與林○力共同詐取財物部分，並無受

補助單位校長或負責人（以核銷憑證上記載職稱為

準）證述被告林○力受各該縣議員委託處理補助款

採購事宜之筆錄資料。而被告林○力之帳冊據其本

人所供述，並未完整記錄其交付之所有賄款，且觀

諸帳冊內容，記錄方式常有變化，就各個數字、符

號之解釋亦未盡相同，實難認定係何種帳目之紀錄

，自不得以如此混沌不明之文件作為證據認定任何

事實。另檢察官所提出之交易單據、領據，固得證

明受補助單位曾利用此部分被告建議之補助款與林

○力進行交易之事實々然因林○力本係以承攬工程

或出售設備為本業，單純由其與學校或機關之交易

事實並無從認定林○力獲得此部分補助款之交易機

會有何不法，或此部分被告與林○力爭取交易有何

相關。是林○力交付賄款等不利於己之供述，尚無

其他證據足以補強其證明力，復查無其他證據足使

此部分犯罪事實獲得確信，檢察官所認此部分被告

林○妹等人之犯罪事實自屬不能證明。因此認定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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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該部分不成立犯罪。 

(五)綜上，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0 年度重上更（三

）字第 50 號判決認定被告等被訴與林○力共同詐取

附表乙各該部分小型工程及設備補助款部分不成立

犯罪，主要係因除林○力交付賄款等不利於己之供

述外，部分被告並無相關發票及領據，或檢察官未

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告於該期間內係補助何單位及

各補助數額若干，或無受補助單位校長或負責人（

以核銷憑證上記載職稱為準）證述被告林○力受各

該縣議員委託處理補助款採購事宜之筆錄資料。因

此該判決認定尚無其他證據足以補強其證明力，復

查無其他證據足使此部分犯罪事實獲得確信，爰認

定被告該部分不成立犯罪。而本案扣案林○力所製

作之帳冊、記事本及日誌等文書，該判決已說明上

開文書均無不可信之情況，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

之 4 第 2 款之規定，認均有證據能力。惟證據之證

明力由法院自由判斷之，為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所

明定，上開林○力所製作之帳冊、記事本及日誌等

文書是否具有證明力，為法院自由判斷職權之行使

，尚無證據認定不一、理由矛盾之違法。 

參、處理辦法〆調查意見，函本案陳訴人。 

調查委員〆孫大川、方萬富 


